
大學共同必修學分

（28學分）

本系共同必修學分

（34學分）

課程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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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覺障礙組
11學分

重度與多重障礙支持需求組*
15學分

聽力與語言需求組*
18學分

身心障礙暨資賦優異綜合組

（57學分）

情緒與行為需求組*
16學分

選修學分（分組選修及其他選修）9-46學分
【含外系選修至多27學分】

身心障礙組（37學分）

資賦優異組（20學分）

自由選修

註：*為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師資類科註記次專長組別

10學分 138學分
以上


